
4-1  貴重物品收受作業流程圖

1.扣押物品清單。

2.鑑定證明書。

3.移送書影本、彩色

照片。

4.扣押物品清單電子

檔及彩色照片電子

檔。

備註：
1.貴重物品(例如黃金、金飾、玉器、鑽戒、珠寶、手錶、字畫、陶瓷器皿、古董等)。
2.除貨幣、黃金外，無法鑑定（無鑑定證明書）且由移送機關備註真偽不明者，請移送機關封緘及簽章，出具無法鑑定報告書附卷，仍為
收受保管。

3.完成鑑定後，應由移送機關攜帶專用證物袋，至鑑定單位取回時會同封緘、簽名，贓物庫收受時需確認包裝及封緘完整性。

於案管系統匯入扣

押物清單電子檔後，

產出保管字號標籤

黏貼於證物袋上，

並將照片或影像資

訊上傳案管系統。

不
符

退回補正或註
記後收受（註2）

1.核對應備文件，依扣押

物品清單清點。

2.確認包裝及封緘完整度，

並檢視檢驗人員簽章、

照片資訊，確認證物同

一性（註3）。

3.核對移送機關扣押物品

清單填載內容是否符合

規定。

1.由地檢署承辦人

會同移送機關人

員，以透明專用

證物袋，檢具扣

押物品清單及鑑

定證明書彌封入

袋後簽名。

2.鑑定證明書附卷。

入庫保管

當日送入貴重物品

庫房保險櫃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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